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较富裕地区农民住房投资过度现象、原因与对策 

林燕 

(浙江师范大学 商学院,浙江 金华 321004) 

【摘 要】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,农民的投资方向值得关注。调查发现,浙江省农村居民收入

增长后,住房仍是农民的主要投资方向,且投资已经过度。导致农民住房投资过度的主要原因是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

济发展水平、农村缺少有效的投融资渠道和落后的消费与投资观念。文章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长期性治本的政策措

施和短期相机选择的对策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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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浙江省农村居民住房现状 

浙江省是我国经济相对发达地区,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两倍,已达 4582 元,是我国目前小康标

准的 1.84 倍；其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 41.6%,明显低于 50%的小康标准。我国农民的传统习惯是富裕先建房,较富裕的浙江农

村也概莫能外,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目前,浙江农村建房已全面由土墙瓦房转向修建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,农民的居住条件大

大改善；与此同时,农民进城购房的户数也高于同期其他省份,有关数据显示, 2002 年,浙江 4 万多农户购置了商品房,这是城镇

化水平提高了。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实质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,从而农村常住人口不断减少,伴随着这一过程,农村建房热情应有

效的缩减。然而,从经济相对发达的浙江省农村发展实践来看,事实并非如此。笔者于 2002年暑假组织了一次关于农村住房投资

状况的抽样调查。调查共发放问卷 180 份,回收有效问卷 108 份。调查对象遍布浙江省多个地区,以杭州、温州、金华、丽水地

区为主。调查对象限定为现居住房为二层(含)以上的楼房的农户,一则这是浙江绝大多数农户的居住状态,二则考虑到这部份农

户属于农村中收入相对较多、较能干和被模仿的群体,从而排除了老弱病残者和部分低收入户。这既能反映浙江农村大多数农民

的实际状况,也可以反映伴随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,浙江甚至全国农村建房的未来趋势。 

本次调查显示,全部调查对象中,户均住房造价 9.55 万元,平均每平方米 368.4 元,而全国农村住房平均造价为 258 元,这与

浙江经济实力相适应,表明农村居民居住有高档化和追求舒适的趋向。在所有的调查对象中,有 46户利用老住宅地基修建现住房,

约占总数的 42.6%:有 44 户仍保留旧住宅,用新地基修建现住房,约占总数的 40.7%,这部分农户有两套住房,其中 33 户的旧住宅

处于闲置状态,另 11户由亲朋居住；其余的农户旧房地基或旧房已出售。在不计算旧住宅可利用面积情况下,所有调查对象户均

居住面积 259.2平方米,人均为 60.8平方米,是全国农村人均住房水平的 2.5倍, 是城市居民平均住房面积的 3.4倍。如此高的

户均和人均住房面积,其利用率不高是可以想象的。调查中发现,有相当部分住房建了三四层,但只有第一二层利用了,上几层的

连门窗、楼梯扶手也没有安装。更为关键的是,在这样的住房面积和住房利用情况下,有将近 60%的被调查农户表示有再次修建往

房的必要。即使明确回答子女将来不会在农村生活,以前的老住宅现也处于闲置状态,表示想再修房的比例也不低(见表 1),后文

有详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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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影响农户住房投资欲望的因素分析 

1、现有住房的利用状况与住房再投资的关系 

我们首先把全部对象分为想再修房户和不想再修房户,并对想再修房户进行进一步的分析。我们用想再修房户的家庭人均住

房面积、估计子女将来是否在农村、旧住房处置状况等三项数据来反映现用住房的利用状况。旧房处置状况能部分的反映现用

住房预期的去向,若旧住房(包括地基)未能出售或有效利用,现用住房的处置也将受限于当地的住房需求水平。见表 2:  

 

从表 2 可以看到,有再次修房欲望的农户,从人均住房面积来看,低于全部调查对象(但户均住房面积并不低),这与家庭人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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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多有直接关系。 

农村修房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给子女备婚房,但通过调查发现,所有表示想再次修建住房的农户中,有 66.7%的人预计子女将

来不会在农村。预计子女将来不在农村,也就是说可能会进入城市生活,这同时意味着这部分农户现有住房在将来不会有继承者,

且再花钱修的房,将来也会利用不上,若考虑到想再修房且预计子女将不在农村的农户中,还有 22.3%农户连原有旧房也还处于闲

置状态时,则农村住房投资过度的问题更为严重了。 

2、收入、职业对农村居民住房投资的影响 

家庭收入的多少与农村居民现住房的面积有一定的相关性,家庭收入越高,居住面积相应越多,同时,造价相应越高。但家庭

收入的多少与居民再修房欲望的相关性不明显,这也许与样本数不够大有关。以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作分组的数据显示,家庭收入

多少以办厂、经商、打工、务农呈降序排列,但回答将来是否希望再建房时,数据见表 3。 

 

从表 3我们可以看到,收入较高的农户,不一定更想再修房,反倒是以务农做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组别更有进一步在农村建

房的要求,这一点跟收入高的组别建房每平方米投入更多,从而住房更美观、舒适、耐用,以及住房需求向城市转移有关。这意味

着,农民收入的增加和职业的转换将减少农村居民进一步的建房欲望。另一值得寻味的现象是,办厂和经商的组别,人均住房面积

并不低,表示有再修房必要的比例较之打工的组别高,虽然就经验而言,这部分人的住房需求应主要向城镇转移,但仍拥有较之打

工这一组别更高的再修房欲望。这除了与其收入相对较高从而有能力修房外(仅仅因为有钱就多修房似乎与其商业眼光不符),也

与他们需要用更多更好的住房来显示其财务能力和信用状况有关。就办厂户和经商户而言,考虑到经商户的人均住房面积要高于

办厂户而家庭总收入要低于办厂户时,对其较高的住房投资欲望。合理的解释是:办厂户资产一般在本社区内,而经商户则不,所

以其对农村住房的需求,更有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”的意思,证明自己如果向亲邻借入资金,有诚意还。 

3、修房方式对住房投资的影响 

在所有调查对象中,主要建房方式是“雇主要师傅,然后请亲戚朋友帮忙”,占所有调查对象的 51.9%,这部分农户中,有 55.4%

的表示有再修房的必要；其次的建房方式是承包给包工队,占 36.1%,这部分人中有 51.3%想再次修房。值得注意的是,有 12%的农

户关于建房方式的回答是“自己动手”,这部分农户有 69%的表示要再次修房。数据说明,在排除收入和现有住房未来归宿等因素

影响之后,建房方式对农村居民是否再次投资住房有显著影响,即自己动手的农户最想改变自己目前的住房状况,其次为只雇主

要师傅的人。 

4、建房时间对住房投资的影响 

从建房时间来看,一般而言,建房时间越早,表示有必要再次修建住房的比例越高(见表 4)。数据同时也说明,农村住房使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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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非常短,即使住房建于 1997 年以后的农户,也有 44.4%的人表示要再次修建住房,最近两个时间段的户数相加,占所有调查对象

的 66.6%,这些农户的住房,从修好到现在,最长的不过使用了 10年而已。农村住房有效使用年限过短,常需推倒重建,而不是用改

善内外装修的方式提高居住质量,这也是农村住房投资不理性的表现之一。 

 

三、农村住房投资过度的原因 

1、城市化水平滞后于非农化水平 

城市化发展的过程是农民转化为市民的过程,这一过程不仅是身分的转换过程,同时也是居住地的转换过程。伴随这一过程

的,理当是农村住房投资的有效减少。浙江省作为全国的经济强省,虽然非农产业较为发达,农民的主要收入也来自非农产业,但

并未形成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速度,致使农村居民的职业转换与居住地转换不一致,收入源转换与身份转

换脱节。与广东、江苏、山东相比, 1998 年在特大城市、大中城市数量和设市城市总数等 11 项指标中,浙江只有小城市数量稍

多,其余 10 项都排在最后。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,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 48.7%,经济实力与之相近的广东省,城市化水平高

达 55%。浙江省 2001年人均 GDP为 1600美元,以全国 2002年末达到 1000美元计,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.6倍；以农村人均收入来

看,浙江农村人均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,而全国城市化水平为 37.7%,浙江省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11 个百分点,与经济发展

水平高出的份额不相适应。与国际上同等工业化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,浙江省的城市化水平更是滞后了 15 到 20个百分点。 

2、农民缺少有效的投融资渠道 

一方面,在目前土地分散的家庭小规模经营情况下,农业比较收益较低,大部分农民不愿向农业作更多投入,只好进行住房投

资；另一方面,从 1993 年以来,大力清理农村金融渠道,这种紧缩性金融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有其必要性,但客观上,在没有开辟出

更有效的储蓄和投资渠道的情况下,会逼迫农民收入投向住房,令农民将住房作为财富贮藏手段。在缺少收益更高的投资机会时,

农民向传统的投资项目——住房进行投资,是一种无奈下的理性选择,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,农民更为见多识广的浙江地区也概

莫能外；另一方面,在非正规融资渠道被封杀后,一部分办厂经商的农户处于向正规金融渠道告贷无门的尴尬状态,此时需要用更

多更好的住房,来向乡邻显示自身的财务和信用状况,以便筹措资金。 

3、农村落后的投资和消费观念 

中国农民由于政策因素长期被囿于农村,加上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乡土情结,农民往往遵循锁定的路径,将有限的资金投资了

住房,而较少以投资的眼光看待建房行为。农民内部之间的信息交流活跃,不论你是属于哪个群体的成员,在作较大决策时,公众

意见或内部示范作用给决策个体各种有形无形的影响,使他自觉不自觉地跟从大多数人的行为。有些农户不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,

盲目跟风、攀比建房。例如在温州地区,本来一家人全在外面打工,闲置的房子几年没人住,但是村里人盖了三四层小楼,自己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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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盖一个更好的小楼,即使闲着,也不能落后于人。因此,攀比和从众心理会强化农户的住房支出。 

四、引导农民住房理性投资的政策建议 

1、长期性政策建议 

减少农村住房投资的盲目和浪费现象,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性工作,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: 

(1)各级政府必须对农村住房投资过度的现象予以足够的重视。农村住房建设虽然是农民个体的投资行为,但其影响,涉及农

村生活水平的提高、农村土地的使用、农村资金的使用等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问题。若任凭这一现象自由发展,造成资金和

土地的浪费不说,由于住房投资属于沉没投资,农民受拖累,必将延误城市化建设进程。 

(2)在各级政府重视情况下,应当通过广播、电视、农村宣传栏、干部口头宣讲等,多渠道多方式向农民宣传政府的经济发展

政策和经济发展规划,尤其是城市化的必然性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律,使农民做到心中有数、心中有底；另一方面,积极引导农民

住房投资观念的改变,减少农民住房投资互相攀比,注重数量而不是注重质量的现象。 

(3)加速城市化进程。正如前述,浙江省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推进速度与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,尤其是农村的非农经济

发展是不相适应的。虽然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展蓝图,但在很多方面需要有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的改革措施。浙江省

目前已初步打破了城乡分割,县(市)以下建制镇推行了按居住地登记的户籍制度改革。但对大中城市而言,目前只有宁波市在

2001年 7月全面实施户籍制度改革,取消了对进城镇落户指标的限制,实行按居住地登记户口,其他大中城市对农民进入城市仍有

较多的投资金额、居住条件和工作条件的限制。更为关键的是,农民的市民化,不在于单单一个户口的变化,政府还应当积极探索

包括养老、医疗、就业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,使其能将进城的农民也囊括在内,彻底打消农民入城的后顾之忧,真正的转变为

城市居民,从而安心地将资金投入城市建设,而不是投入早已够住的、不具有升值潜力的农村住房。 

(4)推进农业规模经营。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,赋予农户生产经营自主权,带动了农村分工分业的发展,尤其带动了大批劳

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。但由于这种转移没有相应的城市化过程相配套,导致农业日益兼业化和副业化,这就不利于激励农户对土

地的投资热情。对多数兼业农户来说,其投资经营农业的主要目标,已变成保障家庭获得稳定的口粮供给,土地投资经营已经成为

农户“生活保险”的一种最终手段,而不是收入增长的方式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有效措施,因势利导地推进农业适度规

模经营的发展,促进土地经营的连片集中,让部分农民投资专注于非农产业,部分投资专注于农业,分散农民对住房投资的过度热

情。 

(5)积极探索农村有效金融渠道,既让办厂经商的农户可以顺利的融资扩大生产,也让一般农户的资金有可取的投资渠道,从

而有效减少投资住房的盲目性。 

2、短期相机性措施 

除长期性政策之外,在近期内,浙江省可从以下几点入手: 

(1)规划农村住宅建设。规划农村住宅建设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发挥规模效应,避免不必要的损失。浙江农村村庄大多数是由

原始村庄发展而来,村镇建设缺乏规划、布局散乱、用地结构不合理。建筑是百年大业,拆建过频、是不经济的。住宅建设经过

全局性的规划设计,可综合利用资源,共享公共设施,减少单家独院所必需投入的基础设施的投资,例如地基,各户可合用的墙壁,

以及排水给水、道路、垃圾处理、公用住宅、花园、敬老院、托儿所、学校、车辆放置等,均可作为公共工程加以规划,以节省

建设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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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加强农村住宅单体的规范设计和推广。目前,农民建房多是根据村庄规划和地形、面积,自行设计图纸,有的就凭自己的

想象,有的邻里亲戚之间互相效仿,所以建起的住房结构单一、功能单一、布局不合理、占地面积大而且不美观。应考虑由政府

组织建筑设计部门,按照适合国情省情、体现民族风格、符合当地农民生活习惯的要求,设计推广标准的农村住宅。推荐的住宅

外观形式多样化,供农民任意选择。随着新建农房大量增加,各地应重视农房通用图集的设计与推广工作,可以把农房通用图集制

成模型,形象直观,便于农民选择。各地在指导农村建房时,在住宅详细规划中选定几种不同农房式样,进行统一规划建设,逐步取

消无设计建房。 

(3)对农村建房施工队伍进行规范管理。调查中发现,农村建房施工队伍不整齐,即使是建筑承包队,也很少获得国家的建筑

资质认证,更不用说只请一两个泥水匠、木工,甚至完全自己动手修建住房了。各级政府可以先对农村建房施工队伍的质量进行

指导性管理,公布合格建筑队伍名单,鼓励农民选择这些队伍施工；然后在有条件的地区,逐步实行农村建房必须由执相应资质认

证资格的建筑施工队进行。 

(4)规范农村建材市场。农村住宅投资分散,大多数采用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零星建设,建筑材料大多是因地制宜、就地取材,

建筑设备比较简易。政府可对农村的建筑材料生产单位进行监察,取缔无证生产,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农村市场。有条件的地区,

可要求农村建筑材料生产单位将建筑材料设计成标准件,可任意组合。由于是标准件,在农村大量生产可以降低生产成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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